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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臺北市101學年度學校行事簡曆」，請轉知

所屬師生並公告於網站首頁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1年11月23日臺國(一)字第1010216723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及假期調整原則規定，102年2月9日

至12日為農曆除夕暨春節假期，2月13日、14日係春節補假

，次日（2月15日）為星期五，予以調整放假，並於次一

週星期六（2月23日）補行上班上課；9月19日中秋節為星

期四，次一日（2月20日為星期五）調整放假，並於前一週

星期六（9月14日）補行上班上課。

三、10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應為102年2月15日，惟因彈性放

假，調整至102年2月18日辦理註冊及正式上課。

正本：臺北市教師會、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聯合會(請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轉交)

、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聯合會(請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轉交)、臺北市國中

學生家長聯合會(請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轉交、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聯合會(

請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轉交)、臺北市立教育大學、臺北市立體育學院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

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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